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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漫画

改变不良用餐习惯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重新激起了大众对用餐健康风险的关注，幽

门螺旋杆菌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也不断被提起。专家表示，小小

细菌不容忽视，改变不良用餐习惯势在必行。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邻居装修时顺便“改造”了公共区域
业主要求恢复原状，法院这么判

以案说法
你问我答

生活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浙江望族服饰有限公司 傅华生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望族服饰有限公司与傅

华生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望族服饰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
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傅华生。浙江望族服饰有限公司与傅华生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傅华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傅华生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江望族服饰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600595018

傅华生 联系电话：13906899642 浙江望族服饰有限公司
傅华生

2020年 3 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3月27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傅华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相关单位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名称

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3月27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4）义押字第0065号、20146-借3226号、20146-借3227号

本金

15,963,690.17

20,150,608.92

欠息

4,186,918.75

抵押、担保人

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贝克曼集团有限公司、李兴林、冯伟芬、陈金潮、陈华伟、陈芝茵、陈芝敏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我到公司讨要欠薪，老板却把公司

解散了，自己只拿到一张写有因个人原因

离职的证明……”在杭州余杭区人工智能

小镇某公司上班的小李，前几天返杭准备

复工时，遭遇这样的尴尬事。他说，自己

目前除了向各部门投诉外，还准备打官司

维权。

小李说，他是去年8月到公司上班

的，并于当月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但

1个月后，公司就开始拖欠员工工资和社

保。直到2019年11月，公司才分两次发

放了9月份的工资。老板起初安慰大家，

等投资方追加资金后，再将拖欠的工资和

社保一并发放。考虑到老板经营公司不

容易，小李没有离职，而是继续留在公司

上班。

计划赶不上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前，小李和其他外地员工都离开杭州回

老家过年了，就在大年除夕的前一晚（1

月23日晚），老板在公司微信群里说因为

疫情影响，公司可能经营不下去了，希望

大家有心理准备。

“今年3月回杭州后找公司老板，对

方始终不开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估计

是老板怕我用这个去仲裁申请公司单方

面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小李说，现

在老板把公司解散了，自己至今没找到新

工作，而且手里只有公司开具的一张因个

人原因离职的证明，致使他无法申领失业

金。

“公司不能仅仅以疫情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对于小李的遭遇，杭州市律师协会

侵权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浙联律师

事务所朱觉明律师分析，疫情不是劳动合

同法中法定解除劳动合同理由，否则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双倍支付经济补

偿金；当然，因为疫情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需要裁员除外。

朱觉明提醒，即使员工因感染新冠肺

炎需要治疗，或因疫情隔离期间劳动合同

到期，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规

定，公司也不能直接终止（解除）劳动合

同，应顺延至医疗期、隔离期或政府采取

紧急措施结束。

朱觉明表示，在合同到期之前，公司

应当提前给员工发送《关于顺延劳动合同

期限的通知》，避免出现纠纷。

本报记者 唐佳璐 通讯员 路余 胡慧

案情介绍：
柴先生（化名）是慈溪市某小区的业

主。丁先生（化名）是同层的另一户业

主。两人的房屋相互毗邻，楼道中间有一

通风井，与房屋过道之间有一“L”形铁质

围栏相隔。在围栏北边，有一个花池，花

池以北为悬空墙体。

柴先生一家于2019年1月入住该小

区。几个月后，隔壁的丁先生开始装修。

期间，丁先生擅自改变了通风井结构，不

仅拆除了开发商安装的安全防护围栏，还

把花池用混凝土填满，在原围栏往北，又

重新设置了一道围栏。

柴先生认为，丁先生这样一改动，不

仅公共区域面积大幅缩小，致使业主无法

欣赏绿化，而且重装的防护栏焊接粗糙，

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对此，柴先生多次找到丁先生沟通，

希望他及时将建筑恢复原状，但未得到回

应。2019年11月，柴先生将丁先生诉至

法院，要求将通风井处的围栏、花池恢复

原状。

办案过程中，承办法官前往小区实地

查看，发现情况确如柴先生所述。

庭审当天，原、被告双方均到场。

丁先生认为，柴先生并没有资格告自

己，因为案涉区域系全体业主共有，柴先

生无权代理全体业主起诉自己主张权

利。围栏是装修时临时搭建的，等装修完

成后，自己会做处理。另外，自己的改装

行为并没有对柴先生的生活造成影响。

庭上，双方都提到，该小区当时尚未成立

业主委员会。

关于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法院经

审理认为并没有问题。同时，涉案“L”形

铁质围栏、花池及所在区域是业主共有部

分，被告在装修房屋时，改变了这些建筑

的设计结构和使用功能，侵害了原告的合

法权益，且被告拆除围栏后所新设围栏之

北即为悬空墙体，增加了安全隐患，原告

要求被告恢复原状，合法合理。

最终，法院判决丁先生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15日内，将通风井处的围栏、花池恢

复原状。

法官说法：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的规定，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

为，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

或者其他行为人擅自占用、处分业主共有

部分、改变其使用功能或者进行经营性活

动，权利人请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确认

处分行为无效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

本案原、被告为同一住宅小区的业

主，均签了该小区临时管理规约，均应受

该规约的约束。根据规约，业主在装修中

禁止擅自占用或损坏通道、公共设施等，

造成其他业主物业损害或导致全体业主

共同权利受损的，其他业主可向法院提起

诉讼。现原告以被告擅自改变业主共有

部分设施侵害其权益为由提起诉讼，其主

体适格。

法院认为，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

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

同管理的权利。对业主共有部分，各共

有权利人依照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有

权合理使用，但使用时不得侵害他人的

权利。

退伙后未办理
变更登记
需承担清偿欠薪义务么

有读者问：
李某与张某等三人开办了一家普

通合伙企业，我们系企业员工。由于企

业经营不善，现已资不抵债，并拖欠我

们12万余元工资。我们曾要求李某、张

某等清偿。可李某表示，其早在半年前

就已经退伙，并与张某等人签订了退伙

协议，发生的欠薪是之后的事，自然与

其无关。请问，在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我们也一直不知情的情况下，李某

是否应该担责？

律师解答：
李某仍应承担清偿责任。

一方面，李某不能拿退伙协议说

事。合伙企业法第13条规定，合伙企业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执行合伙事务的

合伙人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或者发生

变更事由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其立法本意

就是合伙企业在进行变更之后，应当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只有办理了变更登

记，才具有对外公示的效力。如果只有

内部协议，没有进行变更登记，只能在

股东内部有效，对外并不产生法律约束

力。与之对应，鉴于本案所涉退伙协议

并没有办理变更登记，决定了李某不能

将退伙协议作为免责理由。

另一方面，李某必须承担清偿责

任。在我国，合伙企业分为普通合伙企

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企业由

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企业

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

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

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属于普

通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普通合

伙”字样；属于有限合伙企业，名称中应

当标明“有限合伙”字样。设立普通合

伙企业的条件是：（一）有二个以上合伙

人，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应当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二）有书面合伙协议；

（三）有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

资；（四）有合伙企业的名称和生产经营

场所；（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

条件。正因为本案所涉企业属于普通

合伙企业，决定了全体合伙人应当就企

业所负包括欠薪在内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同时，虽然合伙企业法第53条规

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

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但是，基于本案所涉退伙协议对外无法

律约束力，决定了李某尽管已经退伙，

却同样必须承担清偿欠薪的责任。

（颜梅生）

欠薪老板解散公司，员工只拿到离职证明
律师：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将面临双倍赔偿


